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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 正  案 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行 政 院 、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、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、 內 政 部 、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、 內 政 部

警 政 署 、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 

貳 、 案       由 ： 為 內 政 部 執 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之 施 政 ， 竟 因 行

政 院 對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發 決 策 搖 擺 不 定 ， 致 遭 延 宕 ；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、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、

內 政 部 暨 所 屬 戶 政 司 、 警 政 署 未 落 實 依 法 行 政 ， 貫 徹 執 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法 定 執 法

義 務 ， 嚴 重 影 響 政 府 執 法 威 信 ， 均 有 違 失 ；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採 油 墨 設 備 辦 理 指 紋 捺 印

及 蒐 集 工 作 ， 不 正 確 率 高 達 四 成 ， 運 用 績 效 未 能 大 幅 提 昇 ， 殊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

 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按 「 依 法 行 政 原 則 」 乃 支 配 法 治 國 家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關 係 之 基 本 原 則 ， 亦 指 一 切 之 行 政 行 為 ，

皆 必 須 符 合 法 的 規 範 。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四 條 並 明 定 ： 「 行 政 行 為 應 受 法 律 及 一 般 原 則 之 拘 束 」 。 八 十 六

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既 增 列 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」 ， 乃 法 律 之 強 制

規 定 ， 縱 有 不 合 時 宜 或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， 在 循 修 法 途 徑 解 決 前 ， 行 政 機 關 仍 應 有 依 法 執 行 之 義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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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查 內 政 部 擬 具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修 正 草 案 ， 其 立 法 理 由 為 ： 「 （ 一 ） 指 紋 之 作 用 ， 可 確 認 當 事 人 身

分 ， 保 障 當 事 人 權 益 ， 如 迷 失 民 眾 或 無 名 屍 體 身 分 之 確 認 等 。 （ 二 ） 如 當 事 人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拒 捺 指

紋 時 ， 則 不 予 發 給 ， 以 落 實 指 紋 規 定 之 執 行 。 」 案 經 函 請 行 政 院 核 轉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三 讀 通 過 ， 並 奉   總

統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布 ， 其 第 八 條 明 定 ： 「 人 民 年 滿 十 四 歲 者 ， 應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； 未 滿 十

四 歲 者 得 申 請 發 給 。 依 前 項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。 但 未 滿 十 四 歲 請 領 者 ， 不 予 捺 指 紋

， 俟 年 滿 十 四 歲 時 ， 應 補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。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不 依 前 項 規 定 捺 指 紋 者 ， 不 予 發 給 。 」

若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能 相 互 配 合 ， 依 法 貫 徹 執 行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並 收 錄 年 滿 十 四 歲 國 民 指 紋 之 工 作

， 則 將 有 效 防 範 、 遏 止 國 民 身 分 證 遭 變 造 、 冒 領 之 不 法 行 為 ， 並 提 供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所 需 之

指 紋 資 料 來 源 ， 日 後 亦 可 規 劃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， 建 置 結 合 民 眾 之 身 分 、 影 像 及 指 紋 等 功 能 之 國 民 身 分

資 料 檔 案 ， 對 於 刑 事 偵 查 、 犯 罪 防 治 及 治 安 維 護 ， 助 益 甚 大 。 惟 自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公 布 施 行 迄 今 已 近

四 年 ， 內 政 部 雖 陸 續 規 劃 多 項 計 畫 、 方 案 專 案 報 行 政 院 ， 奈 因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請 領 國 民 身 分

證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工 作 ， 非 但 未 能 依 法 相 互 配 合 積 極 作 為 ， 付 諸 施 行 ， 反 而 因 循 敷 衍 ， 迄 未 執 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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恣 任 法 律 規 定 形 同 具 文 。 本 院 為 瞭 解 案 情 ， 經 調 閱 相 關 資 料 ， 經 查 明 行 政 院 暨 其 所 屬 研 考 會 、 主 計

處 及 內 政 部 暨 其 所 屬 戶 政 司 、 警 政 署 辦 理 本 案 ， 均 有 多 項 缺 失 ， 亟 待 檢 討 改 進 。 其 違 失 理 由 說 明 如

下 ：  

一 、 內 政 部 執 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施 政 ， 竟 因 行 政 院 對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發 決 策 搖 擺 不 定 ， 致 遭 延

宕 ；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未 落 實 依 法 行 政 、 貫 徹 執 法 義 務 ， 嚴 重 影 響 政 府 執 法 威 信 ， 均 有 違 失 ：  

（ 一 ） 按 國 民 身 分 證 為 法 定 使 用 之 身 分 識 別 證 件 ， 自 七 十 五 年 全 面 換 證 以 來 ， 已 逾 十 五 年 未 再 更 新 ，

邇 來 由 於 偽 變 造 及 冒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案 件 ， 屢 有 發 生 ， 社 會 輿 情 亦 迭 有 換 發 新 證 之 反 映 ， 內 政

部 除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出 國 民 身 分 證 電 腦 化 推 廣 計 畫 外 ， 鑑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

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修 正 公 布 施 行 ， 適 逢 國 民 身 分 證 每 十 年 全 面 換 發 慣 例 之 週 期 ， 為 期 把 握 換 發 時

機 ， 一 次 捺 印 蒐 集 十 四 歲 以 上 國 民 （ 約 一 千 八 百 萬 人 ） 之 指 紋 ， 乃 規 劃 配 合 國 民 身 分 證 全 面

換 證 進 度 ， 建 置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計 畫 ， 當 時 該 計 畫 乃 依 附 於 研 考 會 所 規 劃 實 施 全 國 之 「 國

民 卡 專 案 （ 結 合 健 保 Ｉ Ｃ 卡 、 國 民 身 分 證 及 捺 印 指 紋 三 項 作 業 以 替 代 國 民 身 分 證 制 度 ） 」 內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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嗣 因 國 民 卡 專 案 於 八 十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中 止 議 約 ， 並 經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

案 糾 正 後 ， 內 政 部 始 針 對 單 一 功 能 紙 卡 國 民 身 分 證 全 面 換 發 工 作 進 行 規 劃 ， 亦 一 併 考 量 請 領

國 民 身 分 證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等 待 辦 事 項 。 然 卻 因 行 政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召 開 「 審 查

衛 生 署 健 保 Ｉ Ｃ 卡 實 施 計 畫 及 內 政 部 製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相 關 事 宜 會 議 」 會 中 結 論 ： 「 請 內 政 部 研

究 運 用 健 保 Ｉ Ｃ 卡 作 為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用 ， 而 無 需 另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」 ； 復 針 對 衛 生 署 所 報 「 健

保 Ｉ Ｃ 卡 實 施 計 畫 （ 草 案 ） 」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以 台 八 十 八 衛 字 第 四 三 ○ 一 ○ 號 函 核

復 ： 「 請 於 細 部 規 劃 時 ， 徵 詢 內 政 部 及 相 關 單 位 意 見 ， 於 健 保 Ｉ Ｃ 卡 中 預 留 必 要 空 間 ， 健 保 Ｉ

Ｃ 卡 似 另 有 替 代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為 人 民 身 分 證 明 之 功 能 」 。 諸 上 事 實 ， 益 證 行 政 院 對 國 民 身 分 證

換 發 決 策 搖 擺 不 定 ， 致 「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及 換 發 身 分 證 工 作 」 難 以 付 諸 執 行 。  

（ 二 ） 查 內 政 部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所 提 自 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一 案 ， 前 經 行 政 院 秘 書

長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以 台 八 八 內 字 第 四 四 八 九 五 號 函 示 內 政 部 ： 「 請 研 究 運 用 健 保 Ｉ Ｃ 卡

作 為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用 ， 而 無 需 另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」 在 案 ； 前 行 政 院 長 唐 飛 亦 於 行 政 院 八 十 九 年



 5
 

八 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七 十 次 政 務 會 談 決 定 「 暫 停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計 畫 ， 仍 朝 健 保 卡 與 國 民 身 分

證 二 卡 合 一 之 政 策 方 向 推 動 」 ； 又 行 政 院 針 對 內 政 部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七 日 所 提 辦 理 全 面 換 發 國 民

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（ 在 此 計 畫 中 已 納 入 指 紋 蒐 錄 建 檔 及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工 作 ） 於 八 十 九 年 九

月 七 日 以 台 八 十 九 內 字 第 二 六 五 二 七 號 函 復 ： 「 鑑 於 朝 野 對 本 案 之 意 見 仍 多 ， 國 民 的 使 用 習 慣

及 廢 除 身 分 證 必 須 修 改 包 括 戶 籍 法 等 十 三 種 法 律 ， 三 百 多 種 行 政 法 規 等 因 素 ， 現 階 段 不 宜 廢 除

身 分 證 ， 惟 內 政 部 應 暫 停 換 發 計 畫 ， 未 來 健 保 卡 與 身 分 證 方 向 上 可 朝 以 一 張 取 代 現 有 的 兩 張 努

力 。 」 均 明 示 內 政 部 應 暫 停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， 而 該 計 畫 所 納 入 指 紋 蒐 錄 建 檔 及 建

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工 作 ， 亦 因 之 而 遭 連 帶 擱 置 。 雖 嗣 後 內 政 部 再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以 台

（ 八 九 ） 內 戶 字 第 八 九 八 七 六 九 六 號 函 請 行 政 院 重 新 審 議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（ 修

正 草 案 ） 」 ， 惟 行 政 院 仍 未 遂 其 所 請 。  

（ 三 ） 另 查 行 政 院 自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起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期 間 ， 即 一 再 函 示 內 政 部 、 研 考 會 、 主 計 處

「 暫 停 全 面 換 發 身 分 證 計 畫 」 、 「 健 保 Ｉ Ｃ 卡 與 身 分 證 二 卡 合 一 ， 朝 原 國 民 卡 規 劃 辦 理 」 ， 卻 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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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別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及 六 月 間 同 意 審 議 內 政 部 所 提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」 ， 再 於 同

年 七 月 指 示 研 考 會 「 健 保 Ｉ Ｃ 卡 發 放 與 身 分 證 換 發 應 可 分 開 作 業 」 ， 更 於 九 十 年 四 月 六 日 同 意

研 考 會 以 （ 九 ０ ） 會 訊 字 第 ０ ０ ０ 八 二 七 三— 二 號 書 函 內 政 部 「 １ 、 目 前 政 府 財 政 困 難 ， 中 央

政 府 總 預 算 並 未 編 列 本 案 相 關 預 算 ， 建 議 本 案 緩 議 。 ２ 、 本 案 緩 議 並 未 影 響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之 規

定 ， 內 政 部 仍 應 依 法 行 政 ， 建 議 該 部 就 指 紋 蒐 錄 部 分 ， 研 提 試 辦 計 畫 進 行 。 ３ 、 請 內 政 部 基 於

尊 重 基 本 人 權 精 神 ， 研 擬 修 改 戶 籍 法 相 關 規 定 。 」 。 核 內 政 部 執 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

施 政 ， 竟 因 行 政 院 對 國 民 身 分 證 換 發 決 策 搖 擺 不 定 ， 致 遭 延 宕 ；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未 落 實 依 法 行 政 、

貫 徹 執 法 義 務 ， 嚴 重 影 響 政 府 執 法 威 信 ， 均 有 違 失 。  

（ 四 ） 按 行 政 院 為 憲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所 定 之 國 家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。 本 院 曾 針 對 研 考 會 辦 理 國 民 卡 專 案 執 行

過 程 滋 生 諸 多 違 法 缺 失 等 情 乙 案 ， 進 行 調 查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案 糾 正 ， 函 請 行 政

院 針 對 缺 失 檢 討 改 善 ； 該 院 卻 未 能 率 先 樹 立 依 法 行 政 典 範 ， 非 但 迄 未 針 對 本 院 所 提 「 國 民 身 分

證 具 有 公 權 力 性 質 與 社 會 福 利 目 的 之 健 保 卡 、 商 業 目 的 之 電 子 商 務 等 相 結 合 ， 缺 乏 法 律 依 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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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所 引 用 之 戶 籍 法 、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及 尚 未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之 電 子 簽 章 法 等 相 關 法 源 ， 亦 屬 不

當 」 、 「 國 民 卡 應 用 計 畫 必 須 具 備 之 權 限 規 定 、 安 全 管 理 及 責 任 歸 屬 ， 迄 今 並 無 法 律 規 範 ， 亦

有 未 當 」 之 糾 正 意 見 ， 研 擬 合 法 有 效 方 案 改 善 缺 失 ， 甚 且 一 昧 固 執 己 見 ， 漠 視 本 院 糾 正 意 見 ，

更 擬 再 回 復 推 動 原 國 民 卡 規 劃 二 卡 合 一 之 政 策 ， 絲 毫 未 予 重 視 並 督 促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應 儘 速 執

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」 之 執 法 義 務 。 核 該 院 執 法 心 態 消

極 敷 衍 ， 欠 缺 依 法 行 政 觀 念 ， 恣 任 法 律 規 定 形 同 具 文 ， 確 有 違 失 。  

二 、 內 政 部 未 能 恪 盡 戶 籍 行 政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職 責 ， 怠 惰 執 法 義 務 ， 對 其 主 管 戶 政 事 務 ， 應 為 而 不 為 ， 迄

未 依 法 執 行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， 執 法 績 效 不 彰 ， 顯 有 違 失 ：  

（ 一 ） 按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： 「 人 民 年 滿 十 四 歲 者 ， 應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； 未 滿 十 四 歲 者 得 申 請 發 給 。 依 前

項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應 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。 但 未 滿 十 四 歲 請 領 者 ， 不 予 捺 指 紋 ， 俟 年 滿 十 四 歲 時 ，

應 補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。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不 依 前 項 規 定 捺 指 紋 者 ， 不 予 發 給 。 」 及 其 施 行 細 則 第

二 十 二 條 ： 「 依 本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捺 指 紋 ， 應 以 全 部 手 指 捺 印 。 但 無 手 指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之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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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 顯 見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應 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之 工 作 ， 乃 法 律 強 制 規 範 ； 又 戶 籍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：

「 戶 籍 行 政 之 主 管 機 關 ： 在 中 央 為 內 政 部 〃 〃 〃 」 ； 即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內 政 部 於 該 條 文 公 布 施 行

後 ， 即 負 有 依 法 執 行 之 作 為 義 務 。 惟 查 ， 現 行 內 政 部 所 頒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及 管 理 要 點 第 二 點 ：

「 身 分 證 由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製 備 ， 複 置 鋼 印 機 及 相 關 設 備 ， 授 權 戶 政 事 務 所 依 據 戶 籍 登

記 資 料 繕 印 核 發 ； 如 相 片 有 疑 義 時 ， 應 送 直 轄 市 、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核 對 口 卡 。 」 之 作 業 規 定 ， 卻

顯 現 目 前 戶 政 機 關 於 辦 理 製 發 與 換 補 國 民 身 分 證 ， 仍 未 依 戶 籍 法 規 定 執 行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之 工

作 ， 因 之 亦 未 能 建 立 指 紋 檔 案 。 核 其 未 能 恪 盡 執 法 義 務 ， 並 配 合 修 正 上 開 要 點 規 定 ， 未 能 建 立

執 法 威 信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
（ 二 ） 內 政 部 鑑 於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本 人 容 貌 與 相 片 ， 輒 因 歲 月 更 迭 產 生 差 異 ， 同 時 為 強 化 防 偽 變 造 功 能 ，

維 護 國 民 身 分 證 之 公 信 力 ， 確 保 民 眾 權 益 ， 並 依 循 國 民 身 分 證 每 十 年 全 面 換 新 一 次 的 慣 例 ， 預

計 於 八 十 六 年 間 辦 理 全 面 換 證 ， 即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擬 具 「 國 民 身 分 證 電 腦 化 推 廣 計 畫

書 （ 草 案 ） 」 ， 陳 報 行 政 院 審 議 ， 案 經 行 政 院 資 訊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第 三 十 二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： 「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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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考 會 邀 請 相 關 機 關 ， 朝 國 民 身 分 證 結 合 健 保 卡 （ 國 民 卡 ） 之 方 向 研 議 」 。 經 查 ， 當 時 內 政 部

所 擬 國 民 身 分 證 電 腦 化 推 廣 計 畫 中 ， 尚 無 納 入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之 規 劃 事 宜 ， 且 適 值 研 考 會 主 辦

「 國 民 身 分 健 保 合 一 智 慧 卡 （ 即 國 民 卡 ） 專 案 」 ， 經 該 會 針 對 上 開 計 畫 之 可 行 性 由 行 政 院 於 八

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函 復 ： 「 擬 請 配 合 該 會 、 交 通 部 、 衛 生 署 之 相 關 計 畫 修 正 後 ， 重 行 報 核 」

致 擱 置 未 能 執 行 。 又 研 考 會 執 行 國 民 卡 專 案 ， 遭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案 糾 正 後 ， 因

衛 生 署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七 日 決 定 由 該 署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自 行 發 放 健 保 卡 後 ， 內 政 部 乃 於 同 年 七

月 三 十 日 決 定 自 行 研 擬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， 並 遲 至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三 日 、 五 月 十 九 日

始 提 出 較 具 體 之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」 及 「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案 計 畫 書 （ 將 指 紋

蒐 錄 建 檔 及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工 作 納 入 計 畫 中 ） 」 二 項 計 畫 草 案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審 議 ； 惟 查 在

該 計 畫 經 費 需 求 表 之 業 務 費 項 下 ， 僅 編 列 「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證 費 用 」 七 億 九 百 零 一 萬 二 千 四 百 元 ，

未 將 該 項 工 作 所 需 經 費 一 併 編 入 ， 而 研 考 會 於 審 查 時 亦 疏 未 主 動 洽 請 該 部 補 正 。 觀 諸 內 政 部 既

為 中 央 戶 籍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， 在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後 ， 其 未 能 積 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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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 擬 周 延 可 行 之 施 行 計 畫 ， 作 業 過 程 輕 忽 草 率 ， 確 有 疏 失 。  
（ 三 ） 按 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」 與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」 二 項 業 務 之 執 行 ， 本 得

各 自 分 列 計 畫 執 行 而 不 相 衝 突 ， 然 內 政 部 早 自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甫 修 正 通 過 之 時 ， 即 可 自 八 十 六 年

度 起 以 分 批 、 階 段 式 逐 步 編 列 適 額 預 算 ， 遂 行 執 法 義 務 ， 卻 主 觀 將 執 行 捺 印 指 紋 工 作 與 換 發 身

分 證 作 業 合 併 執 行 ， 視 為 唯 一 執 法 途 徑 ， 長 久 漠 視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明 文 ， 未 能 以 積 極 有

效 作 為 ， 切 實 督 促 所 屬 執 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應 捺 指 紋 並 錄 存 之 法 定 義 務 ， 反 而 以 「 行 政 院 推 動

二 卡 合 一 之 計 畫 ， 致 所 推 動 之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遭 到 擱 置 ， 連 帶 延 滯 執 法 時 效 」 為

由 ， 推 卸 其 怠 惰 執 法 責 任 ； 雖 該 部 在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自 動 調 查 本 案 後 ， 即 於 九 十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訂

定 「 年 滿 十 四 歲 國 民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捺 印 指 紋 試 辦 計 畫 」 ， 並 預 定 於 同 年 七 月 一 日 選 擇 台 北 市 、

高 雄 市 、 台 北 縣 、 桃 園 縣 、 台 中 市 、 嘉 義 市 等 六 縣 市 十 二 個 戶 政 事 務 所 先 行 試 辦 ， 並 急 欲 以 編

列 龐 大 預 算 以 貫 徹 執 法 義 務 。 查 自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修 正 公 布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至 九 十 年 七 月

一 日 擬 推 動 試 辦 計 畫 之 日 止 ， 計 已 逾 時 四 年 餘 ， 若 內 政 部 在 此 期 間 認 定 該 條 文 之 執 行 ， 有 不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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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宜 或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， 則 當 應 儘 速 提 出 修 正 法 案 速 予 解 決 ， 卻 一 再 拖 延 敷 衍 ， 曠 日 廢 時 ， 恣 任

「 請 領 國 民 身 分 證 捺 印 指 紋 並 錄 存 工 作 」 如 處 於 無 計 畫 狀 態 ， 雖 遲 至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勉 為 提 報 「 全

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」 及 「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」 二 項 計 畫 ， 卻 因 該 二 計 畫 案 所 需 經 費 過 於 集

中 龐 大 ， 不 符 決 策 考 量 ， 且 計 畫 內 容 不 切 實 際 ， 致 九 十 年 度 所 編 列 預 算 ， 遭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刪 除 。

核 內 政 部 辦 理 本 案 之 過 程 ， 因 循 怠 惰 、 得 過 且 過 ， 執 法 績 效 不 彰 ， 對 其 主 管 戶 政 事 務 ， 應 為 而

不 為 ， 未 能 恪 盡 戶 籍 行 政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職 責 之 疏 失 責 任 甚 明 。  

三 、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於 本 院 就 其 辦 理 國 民 卡 專 案 之 違 失 提 出 糾 正 後 ， 未 能 適 時 發 揮 政 府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， 貫

徹 執 法 義 務 ， 反 置 糾 正 意 見 於 不 顧 ， 在 未 循 修 法 途 徑 解 決 前 ， 仍 繼 續 推 動 身 分 證 及 健 保 卡 二 卡 合 一

計 畫 ， 核 有 違 失 ：  

 （ 一 ） 查 研 考 會 於 八 十 六 、 八 十 七 年 間 規 劃 實 施 之 「 國 民 卡 專 案 」 以 替 代 身 分 證 制 度 ， 其 中 有 關 因 推 動

國 民 卡 決 策 並 不 適 法 且 過 於 草 率 之 行 政 違 失 部 分 ， 經 本 院 調 查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案

以 ： 「 １ 、 身 分 證 具 有 公 權 力 性 質 與 社 會 福 利 目 的 之 健 保 卡 、 商 業 目 的 之 電 子 商 務 等 相 結 合 ， 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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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 法 律 依 據 ， 其 所 引 用 之 戶 籍 法 、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及 尚 未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之 電 子 簽 章 法 等 相 關 法

源 ， 亦 屬 不 當 。 ２ 、 國 民 卡 應 用 計 畫 必 須 具 備 之 權 限 規 定 、 安 全 管 理 及 責 任 歸 屬 ， 迄 今 並 無 法

律 規 範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」 糾 正 在 案 ， 然 該 會 卻 未 能 特 加 重 視 切 實 檢 討 改 善 ， 仍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二

十 九 日 召 開 「 審 查 衛 生 署 健 保 Ｉ Ｃ 卡 實 施 計 畫 及 內 政 部 製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相 關 事 宜 會 議 」 ， 並 針 對

「 是 否 全 面 換 發 身 分 證 之 必 要 」 之 議 題 ， 作 成 「 請 內 政 部 研 究 運 用 健 保 Ｉ Ｃ 卡 作 為 國 民 身 分 證

之 用 ， 而 無 需 另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」 之 結 論 ， 核 其 欠 缺 依 法 行 政 觀 念 ， 置 本 院 糾 正 意 見 於 不 顧 ，

在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未 循 修 法 途 徑 解 決 前 ， 仍 繼 續 推 動 二 卡 合 一 計 畫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 

 （ 二 ） 另 查 內 政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三 日 將 戶 政 司 所 研 擬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（ 草 案 ） 」 提

報 行 政 院 審 議 時 ， 業 將 「 指 紋 蒐 錄 建 檔 工 作 及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」 納 入 ， 惟 該 計 畫 在 經 費 需

求 表 之 業 務 費 「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證 費 用 」 七 億 九 百 零 一 萬 二 千 四 百 元 項 目 中 ， 卻 未 將 指 紋 蒐 錄 建

檔 工 作 及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所 需 經 費 明 確 列 項 編 入 ， 而 研 考 會 於 審 查 時 ， 既 明 知 該 計 畫 已 將

指 紋 蒐 錄 建 檔 及 建 立 全 民 指 紋 資 料 庫 工 作 納 入 項 目 ， 卻 未 能 主 動 告 知 並 協 助 該 部 補 正 該 項 應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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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 編 列 經 費 之 瑕 疵 ， 更 因 機 關 間 欠 缺 橫 向 聯 繫 ， 導 致 該 計 畫 案 迄 行 政 院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政 務 會 談

決 定 「 暫 緩 」 後 ， 全 案 無 法 付 諸 執 行 。 據 該 會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雖 表 示 「 暫 停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

製 發 計 畫 ， 是 因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意 見 分 歧 ， 故 前 行 政 院 長 唐 飛 於 行 政 院 政 務 會 談 才 做 上 述 決 定 」 、

「 內 政 部 辦 理 初 、 補 、 換 領 身 分 證 計 畫 ， 若 依 戶 籍 法 規 定 執 行 ， 本 會 當 然 全 力 支 持 」 、 「 本 會 未

阻 礙 內 政 部 所 提 捺 印 指 紋 計 畫 ， 亦 不 反 對 戶 政 司 提 出 務 實 可 行 方 案 ， 如 有 適 當 之 近 、 中 、 長 程

計 畫 ， 且 經 費 不 浮 濫 ， 有 期 程 、 有 步 驟 ， 確 實 依 法 行 政 ， 本 會 一 定 全 力 支 持 」 云 云 ， 然 核 其 忽

視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之 強 制 規 定 ， 昧 於 消 極 之 本 位 心 態 ， 未 能 適 時 發 揮 政 府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， 貫 徹 執

法 義 務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

四 、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函 復 內 政 部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宜 予 免 議 及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計 畫 暫 緩 辦

理 ， 顯 未 審 慎 考 量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之 法 定 執 法 義 務 ， 核 有 失 當 ：  

 （ 一 ） 查 研 考 會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（ 八 九 ） 會 訊 字 第 ○ 一 ○ 二 ○ 號 書 函 將 內 政 部 所 報 「 全 面 換

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（ 草 案 ） 」 轉 請 主 計 處 研 處 ， 案 經 該 處 以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台 八 十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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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忠 一 字 第 ○ 五 七 九 二 號 函 復 該 會 略 以 ： 「 本 計 畫 宜 予 免 議 。 研 復 理 由 如 下 ： 衛 生 署 前 所 報 『 健

保 Ｉ Ｃ 卡 實 施 計 畫 』 草 案 一 案 ， 業 經 行 政 院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台 八 十 八 衛 字 第 四 三 ○ 一

○ 號 函 核 復 略 以 『 原 則 同 意 ， 並 請 該 署 於 細 部 規 劃 時 ， 徵 詢 內 政 部 及 相 關 單 位 意 見 ， 於 健 保 Ｉ

Ｃ 卡 中 預 留 必 要 空 間 ， 健 保 Ｉ Ｃ 卡 似 另 有 替 代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為 人 民 身 分 證 明 之 功 能 ， 兩 卡 合 一

仍 應 為 較 具 效 益 之 選 擇 ， 將 可 節 省 證 件 製 作 費 用 十 餘 億 元 ， 建 議 內 政 部 與 衛 生 署 朝 二 卡 合 一 方

向 研 究 ， 無 須 急 於 本 年 度 辦 理 換 發 身 分 證 』 。 另 內 政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將 刑 事 警 察 局 所 研

擬 「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案 計 畫 書 （ 草 案 ） 」 函 報 行 政 院 審 議 ， 案 交 主 計 處 於 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召 開

協 調 會 審 查 分 配 政 府 九 十 年 度 概 算 時 ， 該 處 即 將 「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案 」 計 畫 列 為 刪 除 項 目 ，

並 以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台 （ ） 速 審 字 第 ０ ０ 六 五 二 號 函 復 內 政 部 略 以 ： 「 提 報 之 『 全 民 指 紋

資 訊 系 統 計 畫 書 』 ， 因 『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』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暫 停 換 發 計 畫 ， 及 未 編

列 九 十 年 度 預 算 ， 暫 緩 辦 理 。 」 爰 內 政 部 所 提 「 全 面 換 發 國 民 身 分 證 製 發 」 及 「 全 民 指 紋 資 訊

系 統 」 二 計 畫 案 ， 因 之 未 能 完 成 審 查 並 付 諸 執 行 。 觀 諸 主 計 處 之 上 述 否 准 理 由 ， 顯 未 審 慎 考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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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之 法 定 執 法 義 務 ， 核 有 失 當 。  
（ 二 ） 另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僅 以 「 就 行 政 院 而 言 ， 二 卡 合 一 之 政 策 ， 方 向 大 抵 上 已 確 立 。

主 計 處 完 全 從 國 家 資 源 之 運 用 及 效 率 來 考 量 ， 並 非 決 策 機 關 ， 內 政 部 對 二 卡 合 一 之 政 策 如 有 異

議 ， 應 向 行 政 院 申 復 」 、 「 不 反 對 內 政 部 執 行 捺 印 指 紋 工 作 ， 問 題 在 於 內 政 部 採 取 何 種 方 法 執 行

其 法 定 義 務 ， 這 是 決 策 問 題 ， 本 處 僅 考 量 經 費 之 運 用 ， 內 政 部 或 可 考 量 修 法 問 題 ， 內 政 部 亦 應

考 量 預 算 整 體 額 度 的 分 配 與 運 用 ， 若 能 自 行 調 整 內 部 經 費 之 分 配 與 使 用 ， 主 計 處 對 依 法 行 政 當

然 樂 觀 其 成 」 、 「 健 保 Ｉ Ｃ 卡 似 另 有 替 代 國 民 身 分 證 作 為 人 民 身 分 證 明 之 功 能 ， 兩 卡 合 一 仍 應 為

較 具 效 益 之 選 擇 ， 將 可 節 省 證 件 製 作 費 用 十 餘 億 元 ， 建 議 內 政 部 與 衛 生 署 朝 二 卡 合 一 方 向 研 究 ，

無 須 急 於 本 年 度 辦 理 換 發 身 分 證 ， 」 、 「 提 報 之 『 全 民 指 紋 資 訊 系 統 計 畫 書 』 ， 因 『 全 面 換 發 國 民

身 分 證 製 發 計 畫 書 』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暫 停 換 發 計 畫 ， 及 未 編 列 九 十 年 度 預 算 」 之 理 由 ， 主 觀 堅 持

二 卡 合 一 乃 既 定 政 策 ， 既 忽 視 戶 籍 法 第 八 條 之 法 律 強 制 規 定 ， 更 漠 視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前 規 劃 實 施

全 國 之 國 民 卡 專 案 ， 其 決 策 不 適 法 且 過 於 草 率 之 違 失 ， 早 經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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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在 案 ， 竟 仍 固 執 己 見 ， 未 能 審 慎 處 理 內 政 部 所 提 之 二 項 計 畫 預 算 案 ， 反 將 其 全 數 刪 除 ， 核

其 審 查 過 程 ， 顯 有 違 依 法 行 政 ， 且 置 本 院 糾 正 意 見 於 不 顧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五 、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採 油 墨 設 備 辦 理 指 紋 捺 印 及 蒐 集 工 作 ， 不 正 確 率 高 達 四 成 ， 指 紋 檔 案 運 用 績 效 ，

未 能 大 幅 提 昇 ， 殊 有 未 當 ：  

按 精 確 之 指 紋 採 證 、 完 備 之 指 紋 捺 印 及 錄 存 建 檔 工 作 ， 除 可 確 認 當 事 人 身 分 外 ， 對 於 刑 事 偵

查 、 犯 罪 防 治 、 治 安 維 護 、 掌 握 破 案 脈 動 及 保 障 當 事 人 權 益 ， 助 益 甚 大 ， 反 之 則 極 可 能 造 成 「 差 之

毫 釐 ， 失 之 千 里 」 之 不 良 後 果 。 經 查 目 前 刑 事 警 察 局 （ 指 紋 室 ） 仍 援 用 準 確 率 較 低 之 油 墨 採 樣 設 備

及 技 術 ， 辦 理 捺 印 指 紋 及 建 檔 作 業 ， 非 但 對 於 犯 罪 嫌 犯 、 迷 失 民 眾 或 無 名 屍 體 之 確 認 ， 無 法 展 現 絕

對 正 確 之 結 果 以 確 保 民 眾 權 益 ； 且 因 該 局 係 先 建 立 刑 事 罪 犯 指 紋 卡 ， 致 替 代 役 役 男 指 紋 建 檔 工 作 進

度 落 後 ， 未 能 全 部 鍵 入 指 紋 採 樣 資 料 ， 核 其 執 行 績 效 牛 步 化 ， 可 見 一 斑 。 為 提 昇 民 眾 對 政 府 維 護 社

會 治 安 及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之 信 賴 感 ， 關 於 指 紋 捺 印 及 錄 存 建 檔 系 統 ， 允 應 儘 速 依 法 建 立 。 惟 據 本 院 於

九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約 詢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副 主 任 委 員 紀 國 鐘 及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長 鄭 清 松 均 表 示 「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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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油 墨 捺 印 指 紋 檔 案 僅 有 六 成 正 確 」 ， 觀 其 捺 印 指 紋 成 效 ， 迄 今 不 正 確 率 竟 仍 高 達 四 成 ， 且 有 效 運

用 率 偏 低 ， 顯 難 提 昇 偵 蒐 效 能 ， 更 遑 論 確 認 當 事 人 身 分 ， 以 確 保 其 權 益 。 目 前 指 紋 採 證 技 術 已 有 活

體 掃 瞄 、 雷 射 、 多 波 域 光 源 、 影 像 處 理 等 高 科 技 精 密 儀 器 設 備 ， 雖 刑 事 警 察 局 鄭 局 長 陳 稱 限 於 時 間 、

人 力 、 經 費 及 機 具 設 備 不 足 ， 致 無 法 將 捺 取 之 指 紋 於 檢 測 正 確 後 全 部 納 入 集 中 資 料 庫 管 理 ， 然 長 期

以 來 指 紋 檔 案 運 用 績 效 ， 未 能 大 幅 提 昇 ， 而 刑 事 警 察 局 既 早 已 洞 悉 若 採 「 活 體 掃 瞄 設 備 」 由 電 腦 直

接 控 管 蒐 捺 指 紋 建 檔 ， 則 較 之 以 「 油 墨 設 備 」 由 人 工 捺 印 彙 集 錄 存 ， 更 能 確 保 其 檢 核 品 質 、 指 位 功

能 及 高 度 正 確 率 成 效 ， 卻 遲 未 正 視 問 題 癥 結 ， 研 採 有 效 措 施 裨 補 闕 漏 ， 核 其 消 極 敷 衍 之 心 態 ， 殊 有

未 當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提 案 糾 正 ， 函 請 行 政 院 及 併 請 轉 飭 所 屬 切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